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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作息時間



⚫學習節數每週三十五節，包含必修與選修課
程、團體活動時間及彈性學習時間

⚫每日排課以七節為原則

⚫其他自主晨間活動、朝會、午餐、午休、環
境清掃、課間活動等，非學習節數之時間及
活動內容，亦納入本校作息時間暨生活公約
規劃辦理。

節數



⚫每日上學時間為08：00及放學時間15：50

⚫學生入校後（08：00--15：50）若因病或有
事須離校，須按本校「學生請假暨缺曠更正
規則」辦理，應填寫臨時外出申請單，與該
家長取得聯繫，經師長同意完成所有程序後
始可離校。

⚫若未按照規定逕行離校依本校「學生獎懲辦
法」辦理。

作息



⚫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，培養主動學習，週一
至週五07:30至07：55得由學生規劃自主晨
間活動，活動期間不得實施任何學業成績評
量，學生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抵達上
課地即可。

⚫惟當週有排定全校性集會活動（朝會），應
於指定時間到達集會地點，進行重要活動。

作息



⚫每節課

➢上課鐘響未進教室或指定地點得登記遲到

◆校規沒有寫可有5分鐘緩衝的條文

➢15分鐘後未進教室或指定地點得登記曠課

作息



⚫環境維護09：50至10：10

➢學生均應依照班級工作區域之打掃分配，
確實進行內、外掃區環境清掃工作。

作息



⚫為維護良好的學習與休息環境，於圖書館、
辦公室或教室內外環境嬉戲玩鬧或大聲喧嘩
，影響他人，得提報愛校服務之處分。

⚫勸導仍未改正，嚴重影響公共秩序者，得提
報警告之處分。

作息



⚫為維護學生人身安全及校園安全，學生請避
免於上午07：00前到校，超過8:00以後入校
，應至門口警衛室刷卡或登記學籍資料，以
利人員管制。

⚫下午18：00以後教學區關閉淨空(北、中、
南棟教學大樓)，學生必須配合離開。

作息



⚫若18：00後有留校參加活動之必要

➢必須依規定提早完成申請核准

➢留校期間必須有師長在場，以維護學生夜
間人身安全

➢沒有完成申請而逾時離校之學生得給予口
頭糾正、書面自省或通知監護權人協助處
理。

⚫夜自習學生請在規定時間內至K書中心，並
遵守K書中心管理辦法與留校自習實施要點
規定。

作息



⚫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，不列入
出缺席紀錄

⚫惟為維護學生在校安全，各時段(早修、午休
、朝會)各班仍應實施點名登錄

⚫學校可視學生到勤及學習狀況，採取適當且
合乎比例原則之輔導與管教措施。

作息



⚫前項管教措施以運用正向管教措施為主並得
運用其他一般管教措施，惟僅限於

➢口頭糾正

➢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

➢通知監護權人協助處理

➢書面自省

➢靜坐反省

作息




